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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明模型与正反正框架

谷振诣

【摘　　要】图尔明模型是对好理由进行微观布局的模型。保证 （Ｗ）不仅具有领域的

依赖性，还具有选择的竞争性。反证可以区分为立论性反证和反驳性反证，图尔明的反驳

条件 （Ｒ）指的是保证 （Ｗ）在授予推论合法性时的限制性条件，它既不是立论性反证，也

不是反驳性反证。本文在界定 “选择性竞争”和 “立论性反证”的基础上，对图尔明模型

进行了拓展，给出了对好理由进行宏观布局的正反正框架。议题的争议性决定了论证方法

的多样性。假如对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通常的立论与反驳方式就是可行的论证

方法；假如对议题的回答有多个可选择的答案，为了确证最佳答案，采用立论与反驳方式

就会使人误入歧途，必须运用正反正框架指导下的综合论证方法，才能实现确证最佳答案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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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足够好的理由及其布局

恩尼斯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 “针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思维”。① “合

理”的核心含义是得到足够好的理由的支持；“反省”的核心含义是对所做出的决定是否受到足够好

的理由支持的评估与权衡。通常我们在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定时，总是面临两种以上的选择。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谈论决断或决定就没有什么意义。既然面临两种以上的选择，就会存在比较。

比较的表层是比较不同的选择或立场，深层则是比较支持和削弱不同选择的理由和推理的强弱，基

于对理由和推理质量的评估与权衡，得出有足够好的理由支持的选择或决定。

决断的艰难在于不能为一个决 定 提 供 万 无 一 失 的 理 由 或 保 证。现 实 中 的 任 何 决 定 都 会 受 时 间

的限制，人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探究 不 同 选 择 的 理 由，所 能 得 到 的 信 息 是 有 限 的，并 不 能 穷 尽 所

有的理由。而且，人们也不能为一个决 定 提 供 具 有 绝 对 优 势 的 理 由 或 保 证。艰 难 的 选 择 或 决 断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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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争议性和竞争性，争议的表面是 选 择 不 同 决 定 的 立 场 冲 突，深 层 则 是 支 持 和 削 弱 不 同 决 定

的理由之间的竞争，我们把竞争中的优 胜 者 称 为 足 够 好 的 理 由。因 为 我 们 在 理 由 的 竞 赛 和 裁 判 场

上时常出错，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为一 个 选 择 或 决 定 提 供 绝 对 保 证 的 奢 望，转 而 去 获 取 力 所 能 及

的足够好的理由。

对有竞争性选择的议 题 而 言，足 够 好 的 理 由 有 两 层 基 本 意 思：第 一 层 意 思 是 针 对 同 一 个 决 定，

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削弱它的理由，而且对与之有竞争力的其他决定也要这样做。第二层意思是

在评估支持和削弱不同决定的理由的基础上，权衡各自的理由和推理的强弱，胜出的决定就是得到

足够好的理由支持的决定。为了行文简洁，下文说的好理由指的就是足够好的理由。

好理由除了遵循一般的逻 辑 原 则 和 推 理 规 则 外，最 重 要 的 是 遵 守 思 维 的 公 正 原 则 和 诚 实 原 则。

针对好理由的第一层意思，公正原则要求同等对待支持和削弱同一个决定的证据和理由。如果我们

在探究或使用证据和理由时，偏袒支 持 一 个 决 定 的 证 据 和 理 由，轻 视 削 弱 这 个 决 定 的 证 据 和 理 由，

就违背了公正原则。针对好理由的第二层意思，公正原则要求在评估和权衡论证时，同等对待支持

和削弱不同决定的证据和理由。如果我们在评估支持和削弱不同决定的理由和推理时，偏袒对其中

某个决定的论证，轻视对另一个与之有竞争力的决定的论证，就违背了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预设诚实原则。诚实原则 要 求 我 们 像 不 遗 余 力 地 探 究 支 持 一 个 决 定 的 证 据 和 理 由 那

样，竭尽全力地探究削弱这个决定的证 据 和 理 由；要 求 我 们 像 不 遗 余 力 地 探 究 支 持 和 削 弱 一 个 决

定的证据和理由那样，竭尽全力地探究 支 持 和 削 弱 与 它 有 竞 争 力 的 决 定 的 证 据 和 理 由。如 果 在 支

持一个决定时编造证据，在削弱这个决定时隐瞒证据，就违背了诚实原则。如 果 违 背 了 诚 实 原 则，

公正原则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总之，遵守 诚 实 原 则 和 公 正 原 则 是 使 一 个 决 定 得 到 好 理 由 支 持 的 必

要条件。

图尔明模型是对好理由进行微观布局的好模型。图尔明说：“在分析论证的微观结构时，从亚里

士多德开始就存在一个惯例，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呈现论证的微观结构，也就是以 ‘小前提；大前

提；所以，结论’的形式，同时将三个命题呈现出来。”① 图尔明对传统的刻画形式不满意，他用主

张 （Ｃ，ｃｌａｉｍ）、数 据 （Ｄ，ｄａｔａ）②、保 证 （Ｗ，ｗａｒｒａｎｔ）、限 定 （Ｑ，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ｒ）、反 驳 条 件 （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ｂｕｔｔａｌ）和支撑 （Ｂ，ｂａｃｋｉｎｇ）来定义单个论证的结构。本文第二部分的任务是通过

对六元素的分析，阐明对单个论证进行微观布局的图尔明模型。

“正反正框架”是对好理由进行宏观布局的框架。针对好理由的第二层意思，也就是权衡支持不

同决定的理由和推理的强弱，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先把支持不同决定的理由和推理展示出来。我们把

其中最富有竞争性的决定称为正面决定，将展 示 支 持 和 削 弱 正 面 决 定 的 理 由 和 推 理 称 为 正 面 论 证；

把与正面决定不同且与之有竞争力的决定称为反面决定，将展示支持和削弱反面决定的理由和推理

称为反面论证。既然决断以 选 择 为 前 提，就 至 少 会 面 临 一 个 反 面 决 定 及 其 论 证。在 复 杂 的 情 况 下，

有竞争力的反面决定可能不止一个。当我们把支持和削弱正反两方面决定的理由和推理展示出来之

后，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评估和权衡支持正反两方面决定的理由和推理的强弱，给出支持正面

决定的理由和推理为什么会胜出的评估性理由。 “正反正框架”的前一个 “正”是对正面论证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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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中的 “反”是对反面论证的展示，称之为 “立论性反证”；后一个 “正”指的是回到胜出的正

面论证，给出它在竞争中获胜的评估性理由。

图尔明基于对保证 （Ｗ）和支撑 （Ｂ）等 元 素 的 分 析，提 出 “领 域 依 赖 性” （ｆｉｅｌ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的概念。本文认为，实际论证在领域依赖性的前提下，在同一个领域内还存在对保证 （Ｗ）的 “选

择性竞争”。另外，本文认为图尔明的反驳条件 （Ｒ）主要是针对保证 （Ｗ）和主张 （Ｃ）所提出的限

制性条件，并未涉及对反面论证的充分展示，以及对正面论证与反面论证的评估与权衡。也就是说，

图尔明的反驳条件 （Ｒ）并未涉及 “立论性反证”的概念。本文第三部分的任务是在提出和界定 “选

择性竞争”和 “立论性反证”的基础上，给出对好理由进行宏观布局的 “正反正框架”。

二、好理由的微观布局：图尔明模型

当人们面对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选择而提出或坚持一个主张时，需要提供支持它的理由。比如，
“检察官在法庭指控威尔金森违反了道路交通法，为支持这一主张，两名警员出庭举证，证明他在闹

市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① 图尔明将 “威尔金森违反了道路交通法”称为主张 （Ｃ），将 “他在闹市

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称为数据 （Ｄ），也就是确证主张的基础性事实。

当你坚持一个主张时，人们会问：你凭什么确信这个主张？通常需要你提供事实性证据来给予

回应。但是，这只是质疑的一方面。当我们提供事实性证据之后，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质疑：如何使

你的证据能够确证你的主张？在回应这方面质疑时，进一步提供新的事实性证据是没用的，因为针

对新的事实性证据立即会产生同样的疑问。因而，要求我们提供与数据 （Ｄ）的种类不同的推论 依

据。比如，类似如下的陈述：“在闹市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违反道路交通法。”图尔明将这类一般性

陈述称为保证 （Ｗ）。

保证 （Ｗ）的功能是展示依据数据 （Ｄ）推断主张 （Ｃ）的合法性。“因为威尔金森在闹市区以时

速４５英里行驶，所以他违反了道路交通法。”当我们做出或准备采纳这个推断时，我们就已经假设

或承诺 “在闹市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违反道路交通法”这样的保证 （Ｗ）。图尔明说：“我们承诺的

保证已经隐含在我们准备采纳和认可的从数据到主张的推断步骤之中。”② 尽管保证的功能是展示性

的、结果性的，但是作为论证中的一个元 素，保 证 却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在 任 何 一 个 特 定 领 域 的 论 证

中，除非我们准备采用某种保证，否则就无法在那个领域对论证进行理性的评估。”③

保证 （Ｗ）的多样性使它们授予的确证效力具有不同的等级。图尔明说：“就给定的数据而言，

有些保证授予我们毫不含糊地接受一个主张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允许用 ‘必然’这个词限定我

们的结论；其他的保证授予我们从数据到结论的确证效力则是暂时的，或是有条件、有例外、需要

进行限定的，在此种情况下，需要用诸如 ‘很可能’和 ‘可能’这样的 模 态 词 限 定 我 们 的 结 论。”④

例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 （Ｄ），所有人都必定会死 （Ｗ）。所以，苏格拉底必定会死 （Ｃ）”。⑤ 在这

个推理中，保证 （Ｗ）授予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结论的权利，结论是必然的。又如，“彼得森是一个

瑞典人 （Ｄ），很少有瑞典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Ｗ）。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Ｑ），彼得森不是罗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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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徒 （Ｃ）”。① 在这个推理中，保证 （Ｗ）授 予 的 确 证 效 力 是 有 限 的，结 论 要 用 “几 乎 可 以 肯 定”

这样的限定词加以限定。再比如，我们在引用 “在闹市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违反道路交通法”（Ｗ）

时，要考虑这条法规在本案中是无条件地运用，还是有条件地运用。图尔明将这些与保证 （Ｗ）在

特定案例中运用的限制性条件称为反驳条件 （Ｒ）。

限定 （Ｑ）和反驳条件 （Ｒ）的功能是对保证 （Ｗ）的桥梁作用进行评论。“Ｑ和Ｒ与 Ｗ 不同，

它们对 Ｗ 所起的作用进行间 接 的 评 论———限 定 （Ｑ）指 明 保 证 所 授 予 的 确 证 力 度，反 驳 条 件 （Ｒ）

指明保证的一般性管辖权不再生效的特殊情形。”② 正如法律的运用总会有例外一样，保证 （Ｗ）仅

在一般的意义上被假定和使用，而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被假定和使用。反驳条件 （Ｒ）的任务是在特

定案例中指出保证 （Ｗ）不适用的特殊情况，通过排除这些特殊情况，倾向于维护所得出的主张或

结论。

实现保证 （Ｗ）的功能不仅取决于它的适用性，还取决于它本身的可信性。如果保证本身的可

信性遭到质疑，为了维护整体论证的合法性，就必须对保证的可信性做进一步的确证。例如，如果

我们怀疑 “很少有瑞典人是罗马天主教徒 （Ｗ）”的可信性，为了消除怀疑，需要提供支持 Ｗ 的论

据：“罗马天主教徒在瑞典人口中的比例低于 （比如说）２％ （根据 《惠特克年鉴》）。”③ 图尔明将在

保证 （Ｗ）背后起支撑作用的论据称为支撑 （Ｂ）。对上述六元素所定义的论证结构，图尔明用另外

一个例子图示如下 （图１）。④

图１

在批判性思维领域，图尔明模型是论证微观布局的好模型，为了准确地理解这个模型，有必要

针对 Ｗ 和Ｒ两个元素展开进一步的澄清。

学者们对 Ｗ 的理解存在 争 议。弗 里 曼 说：“保 证 是 论 证 可 以 例 示 的 推 论 规 则，但 不 像 我 们 认

识到的前提、结论那样构成论证的要 素。正 是 图 尔 敏 对 保 证 的 介 绍 为 这 一 理 解 提 供 了 先 例，因 为

他把保证看作 ‘规则、原则、推论许可证’。但图尔敏又提出一些把保证看作 命 题 范 畴 的 例 证。保

证又是 ‘一般的假言陈述’。然而，规则或推论许可证并不是命题。它们并不做 出 为 真 或 为 假 的 断

定，相反却允许我们从一个或多个陈述过渡 到 其 他 某 个 陈 述。”⑤ 弗 里 曼 对 图 尔 明 的 引 述 给 人 的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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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图尔明有时认为 Ｗ 表示的 是 推 论 规 则，有 时 认 为 Ｗ 表 示 的 是 一 般 的 假 言 陈 述。这 两 者 恐

怕都是严重的误解。

若将 Ｗ 理解为诸如假言 推 理 肯 定 规 则 一 类 的 推 论 规 则，它 就 确 实 不 是 构 成 单 个 论 证 的 一 个 元

素，应当从图尔明模型中删除。在日常论证中，几乎没人对这类推论规则提出质疑，对这类推论规

则进行支撑 （Ｂ）就成为多余。同样，与这类推论规则直接相关的限定 （Ｑ）和反驳条件 （Ｒ）也是

不必要的。若将 Ｗ 理解为诸如假言推理肯定规则一类的推论规则，Ｗ 以及与它相关的Ｂ、Ｑ和Ｒ都

应当在图尔明模型中删除。这显然不可思议。

当我们为支持主张所提供的事实性证据遇到挑战时，在回答 “如何使你提供的数据能够确证你

的主张”时，图尔明说：“通过进一步提供新的数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样的问题还会产生。

因而，我们必 须 提 供 不 同 种 类 的 命 题：规 则 （ｒｕｌｅｓ）、原 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推 论 许 可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或者你想要的其他什么，而不是继续追加数据方面的信息。”① 这里说的 “规则”指的是诸

如 “在闹市区以时速４５英里行驶违反道路交通法”之类的实践规则，不是诸如假言推理肯定规则一

类的推理规则；“原则”指的是诸如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类的理论原则，不是诸如同一律之

类的逻辑原则。“推论许可”是对 Ｗ 的功能的描述，不是对 Ｗ 表示的内容的描述。图尔明在 《推理

导论》中论及 Ｗ 的种类时说：“在实践的主题方面，我们可称之为经验法则，比如 ‘在市中心办公

场所的花费可以按每平方英尺１００美元计算。’在理论性较强的领域，我们称之为原则或者在某些情

况下所说 的 自 然 法 则。在 其 他 的 地 方，我 们 诉 诸 的 是 公 认 的 价 值 标 准、风 俗 习 惯 或 者 程 序 性 的

规程。”②

关于 “一般的假言陈述”，涉及图尔明对表达式 “如果Ｄ，则Ｃ”的看法。保证 （Ｗ）的任务是

展示由数据 （Ｄ）推断主张 （Ｃ）的合法性。图尔明说： “在这一点上，需要的是一般的、具有假说

性质的陈述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它们能起到桥梁作用，为我们在特定论证中的某个

步骤授予推论许可。它们的常规表达式很流行 （使用 ‘如果Ｄ，则Ｃ’的形式）。不过，为诚实起见，

应当有益地对它们进行扩展，以便使它们更加明确：‘Ｄ这样的数据有权使人得出Ｃ这样的结论或接

纳Ｃ这样的主张’，或者 ‘给定数据Ｄ，人们可以接受Ｃ’。”③ 图尔明不同意用 “如果Ｄ，则Ｃ”作为

Ｗ 的表达式，他主张用 “给定数据Ｄ，人们可以接受Ｃ”作为 Ｗ 的表达式。两个表达式 “如果Ｄ，

则Ｃ”与 “给定数据Ｄ，人们可以接受Ｃ”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在 “如果Ｄ，则Ｃ”中，既没有断定Ｄ，也没有推断Ｃ，只表达了Ｄ与Ｃ之间的条件关

系。在 “给定数据Ｄ，人们可以接受Ｃ”中，明确给定了数据Ｄ，并且依据Ｄ人们可以做出接受Ｃ
的推断。图尔明说：“某种数据必须被给定，否则就没有论证可言，没有受到任何给定数据支持的光

杆结论，不成为论证。”④ 可见，给定数据Ｄ是构成论证的关键要素。

其次，“如果Ｄ，则Ｃ”允许的是：一旦给定Ｄ，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Ｃ；“给定数据Ｄ，人

们可以接受Ｃ”允许的是：给定Ｄ，人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Ｃ，也可以有所保留地接受Ｃ。后者拓

宽了 Ｗ 的范围。正如上文已经分析的那样，基于 Ｗ 的多样性、担保力度的不同以及它在特定论证中

的适用性，才导出了Ｑ、Ｒ和Ｂ这几个新的论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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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保证 （Ｗ）具有领域依赖性，“如果Ｄ，则Ｃ”没有领域依赖性。在各个不同的论证领域，

“如果Ｄ，则Ｃ”表达的是性质和意思相同的条件句，没有领域依赖性。关于 Ｗ 的领域依赖性，图尔

明举例说：“‘一头鲸是哺乳动物’，‘一个百慕大人是英国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是穆斯林’，这三

个不同的保证可以在实际论证中运用。”① 当我们开始探寻这三个保证 （Ｗ）的支撑 （Ｂ）时，领域依

赖性就显示出来了。他接着说：“‘一头鲸是 （分类的）哺乳动物’，‘一个百慕大人是 （法律的）英

国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是 （发现的）穆斯林’———括号中的文字指出了其中的区别。确立第一

个保证的支撑来自分类学体系。确立第二个保证的支撑来自在英国殖民地出生的人的国籍法规。确

立第三个保证的支撑是记录宗教信仰者在不同国家的统计数字。”② 确立 Ｗ 需要依赖特定领域中的特

殊事实，确立 “如果Ｄ，则Ｃ”则不需要如此。没有领域依赖性的 “如果Ｄ，则Ｃ”，怎么会成为具

有领域依赖性的 Ｗ 的表达式呢？

最后，图尔明在分析 “数据与主张的推断关系”和 “保证授予的合法推论关系”的区别时，他

同样拒绝使用 “如果Ｄ，则Ｃ”。他用 “每当Ａ，人们可以接受Ｂ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ｏｎｅ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ｉｔ　ｔｈａｔ

Ｂ）”表达保证 （Ｗ）授 予 的 合 法 推 论 关 系；他 用 “每 当 Ａ，人 们 会 求 得Ｂ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ｏｎｅ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　Ｂ）”③ 表达从数据到主张的推断关系。

总之，将保证 （Ｗ）理解为一般的、假 说 性 陈 述 是 掌 握 图 尔 明 模 型 的 一 个 基 本 点。 “假 说 性 陈

述”指的不是 “一般的假言陈述”，而是在特定论证中暂时采纳的一般性陈述———若遇到质疑，需要

给出支撑 （Ｂ）。贝尔梅霍－卢克将 Ｗ 理解为 “推论断言”（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ｌａｉｍ），她说：“推论断言不是

证明从理由到主张这个推论步骤的合理性的断言，而是指明这个推论步骤的合理性的断言。当推论

断言为真 （或高度似真，等等）时，该 论 证 就 证 明 了 一 个 主 张，即Ｐ 是 真 的 （或 高 度 似 真 的，等

等），因为它的理由是真的 （或高度似真的，等等）。当我们采纳一个保证时，就等于采纳了从一个

理由到一个主张的推论。”④ 本文认为，贝尔梅霍－卢克的这种理解最接近图尔明的本意。

理解图 尔 明 模 型 的 另 一 个 争 议 点 是 反 驳 条 件 （Ｒ），争 议 的 焦 点 是 反 驳 条 件 （Ｒ）与 反 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的关系。“反 证”是 个 有 歧 义 的 词，一 个 意 思 是 在 反 例 反 驳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这 个

词，其目的是进行驳斥，称之 为 反 驳 性 反 证；另 一 个 意 思 是 在 证 明 相 反 主 张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这 个 词，

其目的是进行证明，称之为立论性反证。比如，你提供论据 “哈里生于百慕大”和 “生于百慕大的

人通常是英国人”，从正面来证明 （１）“很有可能哈里是英国人”；针对你的正面论证，我提出 “哈里

已加入美国国籍”的论据，反过来证明 （２）“哈里是英国人的可能性目前已不存在”（排除双重国籍的

可能性），也就是 “哈里是美国人”。如果将我的论证称为反证，就是反驳性反证。反驳性反证即反例反

证。反例反驳是最强的反驳，一旦反例反驳成立，不但能驳倒原论证的主张，而且能证明与之相矛盾的

主张为真，因而可以称它为反证。反例反驳以外的反驳，只有削弱原论证的作用，通常不具有证明与原

论证的主张相矛盾的主张的作用，因而，通常只将它们称为反驳、驳斥，不称它们为反证。

反例反驳或反驳性反证预设：正反双方所证明的主张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如果正反双方所

证明的主张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竞争关系，正反双方论证的焦点是选择哪一种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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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会出现立论性反证。比如，依据高考成绩和往年各大学的录取成绩填报第一志愿，专业是土

木工程，面临的最终选择是东南大学和重庆大学，选择哪个填报第一志愿呢？将选择东南大学作为

正面论证的主张，选择重庆大学就是反面论证的主张。显然，支持这两种主张的论证都不是完美的，

各自都存在支持和削弱它的论据，结果是通过 综 合 权 衡 正 反 两 方 面 论 证 的 强 弱 来 做 出 明 智 的 选 择。

如果我们把支持和削弱选择东南大学的论证称为正面论证，支持和削弱选择重庆大学的论证就是立

论性反证，也就是与正面论证相对独立的支持相反主张的论证。反驳性反证与原论证是非此即彼的

关系，只有一个能够成立；立论性反证与正面论证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二者通常都能成立，需要决

断谁更优。

图尔明的反驳条件 （Ｒ）不包括立论性反证，甚至也不包括反驳性反证。“反驳条件列出的是 Ｗ
的一般性管辖权不再生效的特殊情形。”① 其意图是 “通过排除可能存在的反驳，倾向于证实或巩固

原有的论证。”② 例如，根据 “生于百慕大的人通常是英国人”（Ｗ）和 “哈里生于百慕大”（Ｄ），可

以确证 “很有可能哈里是英国人”（Ｃ），除非遇到Ｒ列出的特殊情况，否则这个论证是可接受的。在

这里，与其说Ｒ是在反驳，不如说Ｒ是在提示该论证会受到潜在反例的限制、会受到运用 Ｗ 的特殊

条件的约束，以便让人更谨慎地接受该论证。具有提示性和参考性的反驳条件 （Ｒ）与反例反驳并不

相同。反驳条件 （Ｒ）只需列出 “哈里的 父 母 是 侨 民”或 “哈 里 已 加 入 美 国 国 籍”等 反 例 供 论 证 参

考，不要求确证这些条件的存在；反例反驳要构成真正的反驳，必须确定 “哈里的父母是侨民”或

“哈里已加入美国国籍”等反例的存在，这是反驳应尽的义务。

有些学者在解释图尔明模型的反驳条件 （Ｒ）时，频繁使用 “反驳”和 “反证”这两个词，但对

这两个词并没有给出清晰、准确的解释。比如，武宏志说：“图尔敏模型的基本元素———根据、担保

和结论构成论证型式的一般结构，而模型中的反驳 （反证）和模态词则突出了论证型式的可废止性

质。”③ 再比如，董毓说：“威勒尔 （Ｋｉｐ　Ｗｈｅｅｌｅｒ）以图尔明论证模式为蓝本总结了这样一个论证组

织流程，它就是论证—反证—论证的论文程式的细致化”。④ 他在总结时又说：“简明的程式：论证—

反驳—论证”。⑤ 根据前文的分析，图尔明模型中的反驳条件 （Ｒ）与反驳一词的普通含义是有区别

的，它既不包括反驳性反证，也不包括立论性反证。在没给出清晰、准确定义的情况下，使用 “反

驳”或 “反证”来理解和解释反驳条件 （Ｒ），会造成种种误解。

三、好理由的宏观布局：正反正框架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性是评估议题是否有价值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议题有探讨的价值？

最一般的一个回答是：有争议的议题才会有探讨的价值。争议意味着在同一个问题上存在相互竞争

的主张，哪一个主张会胜出，取决于支持和削弱它的理由和推理。解决争议的办法是评估各方论证

的强弱，也就是各自的理由 和 推 理 质 量 的 好 坏，哪 一 方 的 论 证 质 量 更 好，哪 一 方 的 主 张 就 更 合 理。

如果我们认同有关争议性的这些初始假设，针对一个议题的宏观论证就必须包括三个部分：陈述支

持和削弱正面主张的论证，即正面论证；陈述支持和削弱反面主张的论证，即反面论证或立论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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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评估和权衡哪个论证更优，即回到胜出的正面论证。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宏观论证结构，简称

“正反正框架”。

苏格拉底被判极刑后，他的朋 友 们 认 为 判 决 是 不 公 正 的，准 备 营 救 他 逃 离 城 邦。当 克 里 托 劝

说他应该逃走时，苏格拉底说：“我们必须考虑是否必须接受你的建议。你知 道，我 决 不 从 任 何 朋

友那里随便接受建议，除非经过思考表明它 是 理 性 提 供 的 最 佳 办 法。”① 让 我 们 来 看 克 里 托 所 给 出

的论证。

（Ｗ１）能保全性命时不应该抛弃生命。

（Ｗ２）不应该做让敌人感到如意的事。

（Ｗ３）不应该抛弃抚育子女的责任。

（Ｗ４）应该做出善人和勇敢者的选择。

（Ｄ１）苏格拉底不逃走，就违背了这些原则。

所以，（Ｃ１）苏格拉底应该逃走。②

苏格拉底非常赞赏克里托的好意，他告诉克里托，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活

得好就是活得高尚、活得正当。我们必须考虑未经官方许可就逃走是否正当。接着，苏格拉底给出

了如下论证。

（Ｗ５）人决不应该自愿作恶。

（Ｗ６）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保护自己是不正当的。

（Ｗ７）背弃对协议的承诺是不正当的。

（Ｗ８）伤害他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

（Ｄ２）苏格拉底逃走，就违背了这些原则。

所以，（Ｃ２）苏格拉底不应该逃走。③

如果将苏格拉底的论证视为正面论证，克里托的论证就是反面论证。从双方所证明的主张Ｃ１与

Ｃ２相矛盾的角度看，克里托的论证属于反驳性反证，他的主张和苏格拉底的主张不可能同时成立。

然而，克里托不是通过指出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原则 （Ｗ５—Ｗ８）相关的反例，来反驳苏格拉底的主

张，而是引用其他道德原则 （Ｗ１—Ｗ４）进行相对独立的证明，这又体现了立论性反证的突出特征。

从立论性反证的角度看，苏格拉底和克里托各自陈述了正、反两方面的论证，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克

里托的论证并不是理性提供的最佳方案，苏格拉底的论证更胜一筹。也就是说，克里托的论证也很

有道理，与苏格拉底的论证构成了竞争，只不过是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么，苏格拉底的论证为什

么会胜出呢？

评估和权衡苏格拉底和克里托的论证，除了考察推理质量外，还涉及优先选择哪种 Ｗ 的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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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比如，克里托的 Ｗ１与苏格拉底的 Ｗ５就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为什么要优先选择 Ｗ５呢？“能

保全性命时不应该抛弃生命”（Ｗ１）也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自杀，就违背

了这个原则。当然，为保全性命而出卖别人生命的叛徒等特例，不适用于这个原则。在克里托看来，

那些判苏格拉底死罪的人，主要理由是他犯了 “腐蚀青年”和 “不相信雅典诸神”罪，并因此扰乱

和危害了城邦。如果苏格拉底逃走永不回来，执法者不会再对他进行追究，因为他不再对城邦造成

危害，城邦也不会因为他的逃走而遭受什么损失。公民们对他逃脱法律惩罚的行为，也不会像对待

叛徒那样，进行强烈的道德谴责。苏格拉底逃走虽然存在道德上的弱点，与保全性命相比，应当是

保命优先。所以，克里托用保全性命的原则证明苏格拉底应该逃走。

苏格拉底选择的是活得高尚、活得正当的道德标准，即 “人决不会自愿作恶”。① “人在任何处境

下都一定不能作恶。”“人即使受到恶待也一定不能作恶。”② 逃走是以牙还牙、以恶制恶的行为，它

是自愿作恶的表现。如果坚持这个高尚的、正当的、近乎绝对的道德原则，甚至比保命更值得优先

遵守的原则，那么，苏格拉底的论证就比克里托的论证更强。霍普·梅说：“西方世界也把苏格拉底

看作极少数为了原则而献身的人之一。”③ 这表明苏格拉底选择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道德标准。普通

人很有可能选择克里托的道德标准，圣人则选择苏格拉底的道德标准。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论证优于

克里托的竞争性理由。

从以上的案例分析中，可以引申出针对 Ｗ 的 “选择性竞争”的概念，对它的定义是：当论证涉

及对 Ｗ 的选择时，必须给出优先选择 Ｗ 的竞争性理由。在主张之争取决于理由之争的时候，行为事

实 （Ｄ）是待定的，付诸什么样的行动？逃走或不逃走？有待于对 Ｗ 的选择。选择 Ｗ５就不应该逃

走；选择 Ｗ１就应该逃走。再比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意大利在呼吸机不够用的情况下，如

果选择 “６５岁以下优先”的法则，那么，将８０岁的患者正在用的呼吸机，拿过来给４０岁的患者用，

就是合乎医学伦理的道德行为。如果选择 “先到先得”的法则，那么，将８０岁的患者正在用的呼吸

机，拿过来给后到的４０岁的患者用，就是违背医学伦理的不道德行为。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优先选

择某个法则的竞争性理由是否充分。

对 Ｗ 的选择是如此重 要，它 直 接 决 定 我 们 付 诸 什 么 样 的 行 动 以 及 结 论 性 的 道 德 判 断，也 就 是

说，它直接决定基础性的行为事实 （Ｄ）和结论性的道德主张 （Ｃ）。因而，在涉及对 Ｗ 的竞争性选

择时，必须给出优先选择 Ｗ 的竞争性理由。选择 Ｗ 的竞争性理由与支持 Ｗ 的支撑 （Ｂ）有实质的

区别。支撑 （Ｂ）是在 Ｗ 本 身 受 到 质 疑 的 情 况 下，为 Ｗ 提 供 的 支 撑 性 依 据，它 预 设 Ｗ 已 被 选 定。

显然，我们没法在未选定 Ｗ 的情况下，为 Ｗ 提供支撑性依据。竞争性理由针对的不是 Ｗ 本身的可

信性，而是选择 Ｗ 的优先性。假如两个 Ｗ 都是可信的，哪一个应当优先选择的理由才是竞争性理

由。应当优先选择哪一个 Ｗ 的理由与 Ｗ 本身是否可信的理由是性质不同的理由。选择 Ｗ 的竞争性

理由与指明 Ｗ 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的反驳条件 （Ｒ）也有实质的区别。同样，反驳条件 （Ｒ）预设

Ｗ 已被选定，我们没法为未选定的 Ｗ 指明反驳条件。针对某一个案例，应当优先选择哪个 Ｗ 的竞

争性理由与 Ｗ 在这个案例是否适用的限制性条件，显然是两回事。

基于 “立论性反证”和 “选择性竞争”的概念，本文创建了论证的宏观布局 “正反正框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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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在 “正 反 正 框 架”中，反 驳 （Ｒ，ｒｅｂｕｔｔａｌｓ）与 图 尔 明 模 型 的 反 驳 条 件 （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ｂｕｔｔａｌ）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从质的方面说，反驳 （Ｒ）指的是针对子论证实际存在的质疑

或反驳，论证者有给以合理回应的义务。反驳条件 （Ｒ）指的是针对 Ｗ 的适用性所列出的限制性条

件，提示论证者要谨慎地接受该论证。也就是说，反驳条件 （Ｒ）列出的是反驳的某些可能性，还不

是实际存在的质疑或反驳，因而论证者也无需对之给予回应。其二是从量的方面说，反驳 （Ｒ）要比

反驳条件 （Ｒ）宽泛得多。除了包括对 Ｗ 本身的可信性和适用性提出的合理质疑外，还包括对Ｄ的

真实性或可靠性提出的合理质疑，以及建立在对 Ｗ 本身的误解、对事实性证据Ｄ的曲解基础上的种

种不正当的反驳。在针对实际论证所建立的论证框架中，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的反驳都是合理的，不

论反驳 （Ｒ）是否合理，论证者都有义务对之给予回应。需要注意，反驳 （Ｒ）预设子论证的Ｄ、Ｗ
和Ｃ已经给定，否则反驳 （Ｒ）就失去了目标。因而，反驳 （Ｒ）属于子论证内部的质疑或反驳，它

和优先选择 Ｗ 时所产生的外部质疑或反驳不同。

图２

“立论性反证”和 “选择性竞争”的介入，对图尔明模型的Ｄ和 Ｗ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图尔明

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Ｄ先 于 Ｗ 被 给 定。从Ｄ求 得Ｃ的 推 理 已 经 预 设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了

Ｗ，因而 Ｗ 具有 “附带性和说明性”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的作用，① 它只是将由Ｄ求得Ｃ
这个推理步骤的合法性明确地展示出来。也就是说，Ｗ 对 从Ｄ求 得Ｃ的 推 论 步 骤 具 有 很 强 的 依 赖

性，甚至可以说是被这个步骤所决定的。“立论性反证”和 “选择性竞争”的介入，改变了 Ｗ、Ｄ和

Ｃ的上述性质，Ｗ 变成了决定性元素。正如对苏格拉底和克里托的论证所做的分析，在未选定 Ｗ 之

前，Ｄ和Ｃ都是待定的、悬而未决的。一旦选定 Ｗ５，苏格拉底就应该待在狱中等待受刑 （Ｄ），而

且待在狱中等待受刑是高尚的、正当的行为 （Ｃ）。不过，这种改变不但不会废止 Ｗ 的功能和作用，

反而强化了 Ｗ 的功能和作用。在 图 尔 明 模 型 中，Ｗ 对 从Ｄ求 得Ｃ所 授 予 的 推 论 许 可 是 展 示 性 的；

在 “正反正框架”中，Ｗ 对从Ｄ求得Ｃ所授予的推论许可则是实质性的。

总之，基于 “立论性反证”和 “选择性竞争”的概念所建立的 “正反正框架”，对论证微观布局

的各个元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扩展了图尔明模型中Ｒ和 Ｗ 的内容和范围，尤其是以选定 Ｗ
作为出发点而展开的论证，有关各元素的功能和作用并没有改变，甚至还拓展、强化了Ｒ和 Ｗ 的功

７４

谷振诣：图尔明模型与正反正框架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Ｅ．Ｔｏｕｌｍｉｎ，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９２．



能和作用。图尔明关于针对主张 （Ｃ）必须给定数据 （Ｄ）才会形成论证的假设，似乎严重忽视了以

Ｗ为出发点而形成的论证。这类论证不限于道德论证，前文举过高考填志愿的例子，填报哪所大学

是待定的行为 （Ｄ），能否被成功录取 （Ｃ），取决于你的决策所依据的种种不同的标准 （Ｗ）。似乎所

有为待定行动而进行决策的论证都属于这一类，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四、总结

就任何一个议题而言，假如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采用传统的立论与反驳方式就是恰当的；假如

不是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在众多可行方案中寻求最佳答案，采用传统的立论与反驳方式就会使

人误入歧途，使用 “正反正框架”指导下的综合论证方式，才能达到确证最佳方案的目标。尽管我

们强调议题的争议性和选择的竞争 性，在 实 际 生 活 的 论 证 中，却 存 在 大 量 貌 似 具 有 竞 争 性 的 选 择，

实际上除了一种正确的选择外，其他的选择都是错误的。也存在大量貌似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实际

上除了一种正确的回答外，其他的回答都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正确回答的立论，与

驳斥其他错误回答的反驳相结合，这种传统的立论与反驳方式依然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当我们面

临真正具有竞争性的回答或选择时，就要按照 “正反正框架”进行综合论证，以便确证最佳答案。

（责任编辑：周勤勤　龚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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